整改落实情况公示表（省第二轮环保督察第41项任务）

公示单位：宜良县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2日

	投诉问题
	任务41：地表水问题点多面广

督察报告指出：地表水问题点多面广。2023年1—7月，昆明市27个国控断面中，优良水体断面19个，占比70.4%，未达到77.8%的考核目标；滇池外海等5个国控断面、螳螂川中滩闸门等9个省控断面水质不稳定，短期内改善难度较大。

	整改目标
	全市国控、省控断面优良水体断面比例达到国家、省考核目标。

	整改措施
	措施1.加强地表水优良水体保护，强化水质监测预警，加大汛期污染强度管控力度，防止水质降类，巩固已达到优良水体的狗街断面的工作成效。加强企业污染防治管理，严肃查处企业违法排污行为。

措施2.加大南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，以水质改善为核心，制定重点断面水质达标工作方案，着力解决突出水环境问题，持续改善全县水环境质量。

措施3.持续深化河湖长制，督促河湖长履职尽责，规范河湖长巡河要求，推动河湖长发现问题整治清单化管理；督促落实河湖管理保护属地责任和部门责任，划定河湖岸线管理范围，持续开展河湖“清四乱”工作。

措施4.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，因地制宜推动南盘江流域沿岸大棚种植配套建设农田尾水收集池、生态沟渠，降低农业尾水对水环境影响。

措施5.加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，推动南盘江流域沿岸乡镇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；加强巡查检查和运行管理，及时整治错接、漏接、雨污混流点位，降低生活污水对河道水质影响。

措施6.加强产业园区管理，推动产业园区污水管网和雨污分流系统建设，加强设施设备运行管理和维护保养，实现产业园区污水应收尽收，应处尽处。

措施7.将水环境治理指标纳入各职能部门及乡镇（街道）考核，以督促其加大水资源保护、水环境治理、水生态修复工作力度，促进水质持续改善。

	整改主要工作成效
	宜良县2个国控、1个省控断面2024年、2025年1-11月均达到优良水体断面要求，宜良县国控、省控断面比例达到100%。

	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及联系人
	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  丁章政

联系人及电话：陈海亮，0871-67982526

	公示说明
	现将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，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反馈至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。联系人及电话：黄淑佩，0871-67597263。




